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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

关于组织参加四川省第七届职工摄影大赛和

四川省第六届职工微电影大赛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乐山高新区工会，峨眉山景区、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，市级系统工会，市属基层工会：

2020年是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、决战脱贫攻坚之年，也是“十三五”规划收官之年。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全会决策部署，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“双胜利”，进一步唱响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的主旋律，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展示新时代全省广大劳动者风采风貌，积极打造健康文明、昂扬向上、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。结合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主题活动和“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”主题活动的要求，四川省总工会今年将举办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”四川省第七届职工摄影大赛和四川省第六届职工微电影大赛，现将组织参加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四川省第七届职工摄影大赛
请各级工会加强组织和宣传，由职工个人报送作品至组委会，具体参赛事宜见《四川省第七届职工摄影大赛参赛细则》（附件1）。
二、四川省第六届职工微电影大赛
1.报送时间：即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。
2.报送方式：推报单位将参赛作品和报名汇总表（原件和盖章的扫描件）通过QQ、邮箱、邮寄或上传至百度网盘，并生成含提取码的永久有效链接等方式报送至乐山市总工会组宣部，市总组宣部再统一报送至省总工会。
3.相关要求：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和宣传。参赛作品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乐山高新区工会，峨眉山景区、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，市级系统工会，市属基层工会统一推报至乐山市总工会组宣部。原则上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乐山高新区工会推报不少于1件作品，峨眉山景区、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，市级系统工会，市属基层工会可结合自身情况积极推报。

4.具体参赛事宜：见《四川省第六届职工微电影大赛参赛细则》（附件2）。
联 系 人：吴鹏辉

联系电话：2133418、15082238991
电子邮箱：510723133＠qq.com

邮寄地址：乐山市市中区县街2号乐山市总工会

附件：1.四川省第七届职工摄影大赛参赛细则

2.四川省第六届职工微电影大赛参赛细则

3.四川省第六届职工微电影大赛报名汇总表
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
2020年6月15日

附件1

四川省第七届职工摄影大赛参赛细则
一、主办单位
四川省总工会
二、大赛主题

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
三、步骤安排
大赛通过各级工会的组织和宣传，由职工个人报送作品至组委会，全省广大职工均可参赛。
（一）作品征集期：即日起至2020年7月16日
1.参赛方式（任选其一）：

（1）进入四川省职工服务网-工会活动或川工之家APP-活动，点击大赛页面，填写信息和报送作品，进行报名参赛。

（2）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四川工会”，进入大赛专题，填写信息和报送作品，进行报名参赛。

（3）通过微信扫描以下小程序或二维码，填写信息和报送作品，进行报名参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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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品上传成功后，参赛平台将反馈“已上传”，否则反馈为“上传失败”；随后后台将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则反馈“报名成功”，否则反馈为“报名失败”。

3.作品征集期间，报名成功的作品，将自动在大赛平台进行展示，与评选无关。组委会不对展示的作品进行适应性调整，故展示效果会因作品规格有所差异。

（二）作品评选期：2020年7月17日至8月11日
1.作品初评。由组委会组织有关专家在报名成功的作品中初选优秀作品进入评审。

2.作品终评。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。
（1）网络投票。通过大赛平台、微信公众号“四川工会”等对初评的作品进行网络投票。

（2）专家评审。组织专家评审团对初评的作品进行评审。

（三）作品总结展示期：2020年9月至11月。

将推报优秀作品参加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第七届全国职工摄影展和中华全国总工会、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的“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”主题活动等。适时举办全省的总结活动，并现场展示优秀作品。在四川省职工服务网、川工之家APP、51网、微信公众号“四川工会”和“51工社”等平台展示优秀作品。

四、内容题材

把作品内容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决战脱贫攻坚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，与工会工作结合起来，突出主题，弘扬时代主旋律，更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。

（一）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正能量满满的人和事：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期间，一线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、“逆行”驰援，广大职工戮力同心、奉献奋战，在医疗救治、群防群治、支援保障、复工复产等各方面贡献工人阶级智慧力量的动人影像

（二）“三大攻坚战”工人阶级显身手：生动反映各地决胜全面小康、决战脱贫攻坚的新举措新成绩，贫困地区的新变化新面貌和贫困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，真实展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，用视觉语言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生活变迁和动人故事；以及在抗击自然灾害、环境保护中的精彩、惊险、感人瞬间。

（三）劳动和技能竞赛的火热场景和劳模工匠创新争先风采：国家级重点工程、海外工程项目的劳动场景、劳动者风采；彰显地方特色开展的重大工程劳动竞赛、职工技术创新和技能提升等竞赛活动场景。

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传承创新：各个年代、各个层次、各行各业的劳模、工匠风采。
（五）身边的日新月异变化：近年来，广大职工群众所在园区、企业、车间及所在的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、村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喜人变化，职工家庭幸福生活场景。

（六）平凡人的不凡业绩和善举：各行各业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业绩和举动。

（七）身边党员干部坚守初心践行使命：聚焦身边的各级党员干部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在本职岗位上或默默坚守、或一心为民、或公正无私的一言一行，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。

（八）工会服务职工群众：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、联系和服务职工群众的暖心瞬间。

（九）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，深化川渝合作，唱好“双城记”、建好“经济圈”的精彩瞬间。

五、作品要求
（一）参赛者须实名投稿。
（二）本次大赛分手机组、相机组和无人机航拍组，作品可以是单幅或组照，图片需突出主题特色或真情神态，并配以相应的图片说明。组照内容须相互关联，能够较好的表现不同场景下的主题思想。
（三）参赛作品数量不限，题材、风格不限，彩色及黑白（单色）图像不限（摄影作品单幅和组照统称为“件”，组照须4—8幅为1件）。只接收电子数据投稿。不接收自然山水风光类作品。

（四）参赛摄影作品单幅图片文件（JPEG/JPG格式）大小2M以上，长边2000px。所有来稿作品需保留原始数据信息，如不能按规定提供者，主办单位将取消该作品的获奖资格。
（五）谢绝提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（照片仅可作亮度、对比度、色彩饱和度的适度微调，不得作合成、添加或删减画面主要元素或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）。凡已在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相关的赛事中获奖的作品不得参赛。
（六）投稿作品不得有任何标记、边框、文字等；标题及作品描述中均不得透露作者姓名。
（七）作品评选期间，组委会将根据需要通知部分参赛者提供原片以供查验，未按规定提供者主办方将取消该作品参赛资格。
（八）本次大赛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作者或单位原创作品，作品涉及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法律责任均由参赛者或单位承担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设金奖3名（相机组、手机组及航拍各1名），银奖6名（相机组、手机组及航拍各2名），铜奖9名（相机组、手机组及无人机航拍各3名）。根据参赛情况，设置优秀奖若干。根据参赛者在赛事平台中所填的“所在区域/行业/系统工会”数量和获奖情况，设置优秀组织奖若干。涉及奖金均为税前金额。

七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参赛者须为本地区/系统/行业的正式在岗职工（含农民工、“八大群体”等）。一经发现参赛者身份不符要求，取消该参赛者参赛。
（二）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所有参赛作品的版权均属作者或参赛单位，发行权、使用权均属于本届大赛主办方，主办单位有权对参赛作品用于向其他单位推报参赛、编辑画册、举办展览、展示及其他相关宣传活动，不另付稿酬。未经主办单位许可，任何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参赛作品转载、复制、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，若有意以任何形式使用参赛作品必须取得主办单位的书面授权，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（三）投稿作者在进行作品创作时，应遵守相关防疫规定，在确保自身及其他人员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自行开展创作活动。
（四）主办单位对本次大赛的参赛作品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（五）凡投稿参赛的作者，均视为同意本次大赛的参赛办法及相关要求。
（六）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电话：梁  琳  028-86120573

              郑海燕  17313203976
附件2

四川省第六届职工微电影大赛参赛细则

一、主办单位
四川省总工会
二、大赛主题

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
三、步骤安排
（一）作品征集期：即日起至2020年8月6日
1.参赛作品由各市（州）总工会，省产业（局）、企业集团（公司）工会统一推报至省总工会。不接受其他渠道的参赛作品报名。
2.作品报送：推报单位将参赛作品和报名汇总表（原件和盖章的扫描件）上传至百度网盘，并生成含提取码的永久有效链接。同时将百度网盘链接和提取码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，否则视为无效报名，电子邮件标题中注明“推报单位名称+职工微电影大赛链接”字样。
3.作品征集期间，将选取部分作品进行展播，与评选结果无关。
（二）作品评选期：2020年8月7日至21日
1.作品初审。由组委会对报名作品进行初审。

2.专家评审。组织专家评审团对初审合格的作品，进行评审。

（三）作品总结展示期：2020年9月至11月。

将推报优秀作品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网信办开展的“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”主题活动等。适时举办全省的总结活动，并现场展播优秀作品。在四川省职工服务网、川工之家APP、51网、微信公众号“四川工会”和“51工社”等平台展播优秀作品。
四、内容要求

把作品内容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决战脱贫攻坚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，与工会工作结合起来，突出主题，弘扬时代主旋律，更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。突出广大劳动者，挖掘和展示平凡中见伟大、细微处见真情的人物和事件，展示职工的劳动创造和劳动风采，弘扬劳模精神、工匠精神、劳动精神。

五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作品内容分为故事片类、非故事片类两种题材，分别评奖，作品名称自定。故事性强，情节完整。提倡创意独特、构思新颖、表达流畅、可视性强、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。

（二）作品要思想健康、积极向上、弘扬主旋律，内容丰富生动，重点突出，无色情、暴力等不良倾向的内容；必须保证作品的原创性。

（三）拍摄及制作设备不限，专业摄像机、单反相机、DV机、手机均可。但拍摄及制作设备不低于高清标准。

（四）拍摄画面清晰，镜头运用流畅，编辑完整，标准画幅1920*1080及以上，有一定的拍摄和剪辑技巧，有完整的片头片尾。

（五）作品总时长5至20分钟，片头字幕必须有作品名称，片尾必须有制作及演职人员表。

（六）作品格式为mp4/mov，非以上格式请自行转换。

（七）作品对白使用普通话（角色需要除外），对白需字幕显现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大赛分故事类、非故事片类两大题材设奖项，各类均设置金奖4名，银奖6名，铜奖10名。根据大赛参赛情况和获奖情况，设置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奖若干。涉及奖金均为税前金额。

七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参赛者须为本地区/系统/行业的单位或正式在岗职工（含农民工、“八大群体”等）。一经发现参赛者身份不符要求，取消该参赛者参赛。
（二）参赛作品文件名称须规范备注，均为“推报单位名称+作品名称+组别”（如成都市总工会，工会是我家，故事类），否则不予参评。推报单位须是各市（州）总工会，省产业（局）、企业集团（公司）工会。
（三）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所有参赛作品的版权均属作者或创作单位，发行权、使用权均属于本届大赛主办方，主办单位有权对参赛作品用于向其他单位推报参赛、展示展播及其他相关宣传活动，不另付稿酬。未经主办单位许可，任何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参赛作品转载、复制、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，若有意以任何形式使用参赛作品必须取得主办单位的书面授权，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大赛主办方可在参赛作品片头片尾添加大赛宣传用语展播。
（四）凡已在省级及以上的相关比赛获奖的作品不得参赛。本次大赛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作者或单位原创作品，作品涉及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法律责任均由参赛者或单位承担。主办单位对本次大赛的参赛作品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（五）报名作者或单位在进行作品创作时，应遵守相关防疫规定，在确保自身及其他人员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自行开展创作活动。
（六）凡投稿参赛的作者或单位，均视为同意本次大赛的参赛办法及相关要求。

（七）联系方式

1.咨询和交流。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QQ群，该群仅限咨询和交流与大赛有关事项，不接收参赛作品。

2.电话咨询
联系人：梁  琳 028-86120573

孙  宇 18161469939、刘丽娟 15196606972

3.作品推报和邮寄
联 系 人：孙  宇
联系电话：18161469939
电子邮箱：552626871@qq.com

邮寄地址：成都市双桥路253号四川工人日报社

附件3

四川省第六届职工微电影大赛报名汇总表

推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组别
	作品名称
	作品

作者

（仅限作者为个人的填写）
	创作者单位名称

（作者为个人和单位的均须填写）
	作者职务

（仅限作者为个人的填写）
	联系人及手机号码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

	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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